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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民主與法治乃是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的核心價

值，普遍深植於西歐國家的憲政傳統，並具體規定於歐盟的相關

條約。 1 人權在歐盟因此具有憲法性的地位，並經由二000年通

過的〈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基本權利憲章)2 得到更完整

保障。歐盟條約第 6 條規定，歐盟奠基於自由、民主、尊重人權

與基本自由與法治等原則。歐盟並將提供必要手段與方法，以及

透過政策推動，以實現其目標。歐體條約第 13 條規定，歐盟得採

敢適當行動以對抗基於性別、種族、宗教信仰、弱勢、年齡或性

傾向而引起的任何歧視。

人權乃歐盟的核心理念與基本目標，歐盟在界定與執行各項

政策與活動時，必須將人權保障納入考量。歐盟認肯人權乃「普

*本篇緒論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草德興所長及李有成教授提供寶貴建議典文
詞潤倚，謹此教謝。

1 歐盟條約與歐體條約內容，詳見 European Union, 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 

munity, OJ 2006, C321/E/ l. 

2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J 2000, C36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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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不可分割的與相互聯繫的J 0 3 歐盟人權保障據此包括個別

人權、集體人權、公民權、政治權、經濟權、社會權，以及文化

權等廣泛項目，並且相互聯繫與依賴。歐盟人權透過政策的實踐，

日輸越理想與規範，顯示歐盟巳認真對待人權，實現人權高標準

保障，期使歐盟公民成為歐洲整合的真正受益人。

歐盟條約第 11 條規定了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其中一項目標

乃為了發展與鞏固民主與法治，以及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歐盟

條約第 49 條規定尊重人權乃歐洲國家申請加入歐盟的必要條

件。歐體條約第 177 條亦規定人權保障乃第三國與歐盟簽署貿易

與發展協定的必要條件。歐盟貿易與發展政策及其與第三國的合

作關係，必須對發展與鞏固民主、法治，以及尊重人權與基本自

由等一般目標有所貢獻。

歐盟人權保障國此包括了對內與對外雙重面向，同時重視理

念目標與實務政策的並行策略。人權不應僅是漂亮的法律規定或

政治口號，而是必須具體落實為政策行動或實務操作，才足以提

供實質的人權保障。人權保障經由政策實踐才有實質的意義。4 人

權政策因此是檢視人權是否受到認真對待、具體實踐、有效操作、

提供高標準保障等議題的具體指標。歐盟人權政策的實踐亦得觀

察其具有那些意涵、特徵、主流趨勢、政策變遷與典範移轉。 5

人權在當代發展為一項核心的普世理念與民主的價值。然

而，自古以來即有許多哲學家提出不同的人權學說，例如中國孟

3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xternal Dimension 01 the EU世 Human R敏ts Pol­

icy: From Rome 初 M由zstricht and B砂ond， Commission Communication 

COM(95) 567 of 22 November 1995, pp_ 5-6 

4 Andrew Williams, EU Human Rights Policies. A StuφI in Iron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 15. 

5 Philip Alston and J. H. H. Weiler,“An ‘Ever Closer Union' in Need of a 

Human Rights Polic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Human Rights," in Philip 

Alston (ed.) , The EU and Human Righ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95),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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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I民為貴、社饗次之、君為輕。」希臘柏拉圖 I人人生而

平等。」這些哲思皆是在於捍衛人的尊嚴與自由，以充分地實現

自我，如同意大利神學家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1225-1274) 

所言 I生命最高表現形式為主宰自我的行動。」人權的尊重不

但是個人的自我實現，同時也是集體安全與世界和平的重要保

障。美國人權運動家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King Jr.)於一九

六三年主張 I任何一個地方的不公正是對一切地方公正的威

脅。我們互為一體，不可分割，命運息息相關。」達賴喇嘛在一

九八九年接受諾貝爾和平獎致詞時指出 I只有在人權受到尊

重、人民有溫飽、個人及國家有自由的地方，和平才能持久 o J6 
不同時代與不同環境有不同人權議題，人權保障因此必須依

賴各國採取人權政策與具體措施加以落實，以進一步實現人權乃

普世理念的「未竟之業J 0 7 在二十一世紀之初，國際人權問題包

括:少數民族、弱勢族群、外籍勞工的保障、婦女歧視、童工剝

削、種族衝突及宗教衝突等項目。在歐洲地區，人權問題包括:

移民歧視、人口販賣、仇外罪行、仇恨言論、虐待囚犯、戰爭罪

行及種族滅絕等問題。8 不過，歐洲地區在二十一世紀之初仍有令

人鼓舞的人權發展趨勢，包括:

(1)隨著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概括接受所有歐盟法律，促進人

權歐盟化，大幅提高中、東歐國家人權保障，擴大了歐洲民主

大家庭 9

6 美國國務院， <人權一一捍衛人的尊嚴) , ((美國參考>> '網址 <http://www.
america.gov/mgck/democracy/rights/index.html) (visited 1 August 2009). 

7 ["未竟之業」參考林肯的〈蓋茲堡演說) ，林肯誇荐敘及這個新國家孕育於自

由，並奉獻於人類生而平等的主張。」引自單德興， ((與智者為伍>> '臺北:允晨

文化，二00九年八月，頁 246一247 。

8 U.S. Department of State,“Introduction to 2008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 

Rights Practices-Europe and Eurasia," 25 February 2009. 

9 洪德欲， <歐盟求擴典人權êI:.盟化) ，洪德欽(主編) , ((歌洲聯盟人權保障卜臺

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頁 261-262 。



4/歐盟人權政策

(2) 參與式民主體制伴隨生機蓬勃的公民社會的發展，促使人權在

歐洲得到進一步發展，得由歐盟公民參與歐洲重大議題的公共

辯論及決策過程，提高歐盟政策的正當性與民主性，乃人權最

有效的一項實踐方式 10 以及

(3) 歐盟己將人權納入對外政策的考量，配合共同質易政策、外交

暨安全政策、鄰邦政策、發展、援助等政策，採取各項措施，

從事歐盟人權理念的輸出，提高第三國人權保障，同時提高歐

盟的國際地位並有利於建立柔性領導地位。 11

歐盟人權政策目前關注的是「歐盟基本權利憲章j 的執行，

尤其基本權利、自由、人格尊嚴、平等權、公民權、社會權、反

歧視、婦女權及兒童權等項目。歐盟同時重視「公民社會J 的建

構，透過參與式民主，鼓勵歐盟公民針對歐盟重大議題，更積極

參與歐盟公共辦論，以提高歐盟決策的民主性、正當性及透明性，

真正落實各項人權的保障。歐盟除了成立「歐洲聯盟基本權利署」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Fundamental Rights，簡稱歐盟

基本權利署)負責人權的執行之外，歐洲議會、歐盟理事會(尤

其內政與司法事務部長理事會卜歐盟監察使 (The European 

Ombudsman) 、歐盟資訊保護監察人(European Data Protec­

tion Supervisor) 、歐洲警察局 (The European Police Office, 

簡稱 EuropoI) ，以及歐盟司法合作機構 (The EU Judicial Co­

operation Unit，簡稱 Eurojust) 等機構，共同架構了歐盟人權保

護網路，提供歐盟公民人權多層級及接合式的保障。 12

10 洪德欽， <歐盟憲法之法理分析> '洪德、欽(主編) , ((歐盟憲法卜臺北:中央研

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九十六年八月，頁 64-65 。

11 Der.Chin Horng,“The Human Rights Clause in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 

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s ," in 9(5) European Law Journal 

(December 2003), pp. 677-701. 

12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Union: Furthering Human Rights and 

Across the Glob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 

an Communities, 2007), p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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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外關係的人權政策方面，歐盟致力於推動人權保障、民

主、法治及廢除死刑等政策。歐盟在對外關係的人權政策結合貿

易、發展、共同外交暨安全、歐洲鄰邦、人道援助等政策，發揮

愈來愈大的功能，尤其對開發中人權建設的影響以及在國際人權

論壇的理念倡議。 13 歐盟對外關係人權政策所採取的措施包括:

在貿易與發展協定約定人權條款，提供第三國民主、司法、法治

與人權等方面法制與能力建構的協助，人權普及教育及訓練，人

權研討會，選舉觀察團，人權對話及諮詢，對抗對人權鬥士或政

治犯的迫害，對抗戰爭罪行及種族屠殺，對抗凌虐及酷刑，促進

弱勢、少數、婦幼、移民、外勞等保障的國際合作，對抗種族歧

視及仇外主義，人口販賣，衝突預防或危機預防，以及人道援助

等活動。歐盟並支持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的建立、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聯合國大會的人權會議、歐洲理事會 (The

Council of Europe) 及其他國際人權論壇的會議及活動。歐盟甚

至聯合二十七個會員圈，或聯合美國、加拿大、日本及澳洲等國，

在人權議題採取共同策略、共同立場及共同行動，使其人權政策

在圓際層面產生更大影響與功效。 14 歐盟持續訂定一系列的人權

指導方針 (Guidelines) ，作為對外推動人權保障的架構，並獲得

實質的財務支持。歐盟人權政策的積極作為對人權的國際普及因

此有很大貢獻。

孟子有言 I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歐盟人

權規定再完整，理念再崇高，皆有賴政策實踐的檢驗。人權政策

的實踐研究因此才足以檢驗歐盟人權保障的法律規定與理念日

13 Frank Hoffmeister, "The Contribution of EU Practice to International Law," 
in Marise Cremona (ed.), Deve!.吶nents 仿 EU Extemal Relatio帽s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12-118. 

14 Counci1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A棚叫 Rφort on HU1fUln R忽hts 2008 , 
14146/2/08 Rev 2 (Brussels, 27 November 2008), p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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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此脈絡下，歐盟人權才足以呈現一種兼具「理想與現實j

的理性圖像。人權政策因此乃是歐盟人權從理想到現實的具體實

踐，其「輸越J 意義實乃重大非凡，為超國家層級人權普世化帶

來新的激勵，同時開啟了新的可能性。15 這是本所承繼二00二年

十二月十日「歐洲聯盟人權保障J 研討會與二00四年十月十三

至十四日「歐洲人權J 研討會之後， 16 於二00七年十月十九日至

二十日舉辦「歐盟人權政策J 研討會的背景、緣由與目標。本專

書收錄經由〈歐美研究〉季刊審查通過的九篇論文。

廖福特教授的論文〈歐盟基本權利署之分析一一創設歐盟「國

家j 人權機構?>從法學批判觀點，分析歐盟依據 168/2007 規則

設立「歐盟基本權利署j 以開創歐盟人權保障新境界的理想，是

否能夠實現?論文從歷史、組織及職權三個面向檢驗歐盟基本權

利署是否能發揮類似主權國家人權機構人權保障的功能。

就歷史而言，論文研究發現歐盟設立「歐盟基本權利署」是

為了追尋人權自我，其最主要之轉折點是「歐盟基本權利憲章j

已規劃相當完整人權保障體制，因而必須建立人權機構以落實人

權規範的理念。另外，國際人權機構之蓬勃發展，亦促使歐盟思

索設立人權機構。就組織而言，論文認為當「歐盟基本權利署J

被定位為政署時，其實是比較偏向治理之角度，使其架構納入廣

義之行政體系中，並擁有獨立行使職權的地位。從職權面向觀之，

「歐盟基本權利署」之職權只是扮演溝通橋樑及諮詢者之角色，但

是仍不扮演保護者之角色。作者據此質疑歐盟基本權利署尚未能

發揮類似主權國家人權機構完整人權保障功能。不過歐盟從法律

規定，進一步設立人權機構，對人權保障的落實，似乎已從理想

跨越到實踐，雖然不完美，但也符合歐盟逐漸式深化發展的原則

15 字有成， <<瑜越一一-非裔美國文學典文化批評>> '臺北:允晨文化，氏國九十六

年，頁 15-18 。

16 兩次研討會經由《歐美研究》季刊審查通過的論文共八篇，收錄於洪德欽主編

《歐洲聯盟人權保障》專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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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策略。歐盟基本權利署的設立，因此仍然值得肯定及激賞。

顏上詠教授的論文〈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隱私權 以

生物辨識應用為例〉從歐盟「個人資料處理及自由流通保護指令」

及「生物辨識工作文件」兩項官方文件，分析該指令所揭示之資

料處理原則，並檢驗該等原則是否足以因應生物辨識技術普及化

所帶來的相關問題，另外反思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制之興革應有

的作為。

隨著網際網路及電腦科技的創新發展，各種形式個人資料庫

的蒐集應用與整合趨勢亦日益普遍，使個人資料、隱私權與其他

基本人權的保障備受挑戰。論文主要發現有二項:第一是在資訊

自由流通與個人隱私保障衝突時，歐盟從人權觀點，傾向於優先

保護個人資訊隱私權。第二是歐盟會員國以「國家安全」為理由，

限制前揭指令所規定的個人資料保護，則其他會員國如果受到影

響，仍得透過歐盟部長理事會解決相關爭議，形成共同監督機制，

避免會員國濫用「國家安全J 豁免條款。歐盟有關生物辨識應用

的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隱私權的立法與實踐，因此值得我國的參

考借鑑。

洪德欽教授的論文〈消費者權利在歐盟基改食品標示之規定

與實踐> '研究發現歐盟乃唯一真正在超國家層級透過大眾參與

及審議民主等民主程序落實消費者權利保障。歐盟在基改食品強

制標示決策過程，透過大眾參與，落實消費者資訊權與知情選擇。

消費者得參與歐盟基改食品強制標示的決策過程，除了可重建消

費者對基改食品的信心之外，也是歐盟強調重大公共事務應有大

眾廣泛參與之實踐，對歐盟建構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皆有所貢

獻，並提高歐盟政策的透明性、民主性及治理的正當性，其憲政

意義可說是重大非凡。

基改食品強制標示有助於保障歐盟消費者權利，鞏固消費者

主權，進一步建立歐盟公民社會或公民的歐盟，並且深化與廣化

歐盟的民意基礎，喻越目前經濟功能的歐盟或會員國的歇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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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與式民主與公民社會在歐盟重大政策的實踐，更能反映歐

盟公民的真正需求，提供更為優質的人權保障。在國際論壇，基

改食品的強制標示，也將有利於歐盟取得在消費者權利保障的主

導權，並對發展消費者權利保障的國際原則或世界法律，以及建

構以消費者權利保障為基礎的世界公民社會，提供了新的啟示與

新的願景。

陳麗娟教授的論文〈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財產權保護之研

究〉從歐盟法律規定及歐洲法院判例實踐，分析歐盟基本權利憲

章是否提供歐盟公民有效財產權保障，並成為一個超國家的基本

權利。另外，歐盟公民又如何依據歐盟基本權利憲章規定，以保

障其財產權。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有關財產權規定又如何適用，才

能符合會員國的憲政傳統與國際條約的保護標準。

論文指出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欠缺法律拘束力，而有賴歐洲法

院的實踐，透過判決解釋使財產權成為歐盟的一般法律原則。此

點也局部印證了歐洲法院在人權保障與歐洲整合採取司法積極主

義 (judicial activism) 的傳統立場。作者針對如何使財產權從歐

盟一般法律原則進一步發展為基本權利，以提供歐盟公民更加明

確有效的保障，提供兩項建議:第一是，歐盟加入歐洲人權公約，

歐盟公民得就影響其基本權利的歐盟法律，直接向歐洲人權法院

提起抗告的機會與權利，對歐盟公民提供多層面或複合式的人權

保障。第二是，擴大歐洲法院、會員國憲法法院，以及歐洲人權

法院三方面的合作關係，促使三者間在有關人權對決的調和與趨

向。

孫迺翊教授的論文〈歐盟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 以受僱

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從概念分析與

條文解釋探討社會基本權在歐盟的發展軌跡，並以遷徙自由與社

會給付請求權為例，從事個案研究。論文討論下列三項議題:(1)

歐盟不具備主權國家性質，其落實社會基本權的方式與主權國家

有何差異? (2) 歐盟社會基本權的範圍與其落實的程度為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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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條約與派生法律對受僱者與非受僱者的不同規定，對於歐盟

社會基本權的保障帶來那些影響?

論文從英國知名學者馬歇爾(John M. Marshall)的國民權

利地位三階段發展，觀察遷徙自由、政治參與及社會給付等權利

在歐盟的實踐情況。歐盟人民在遷徙自由的前提下，所享的社會

給付請求權仍存有差異性，因為歐盟並非主權國家，而各國基於

國家主權，在社會福利方面仍擁有高度自主權。歐盟其實無意完

全打破國家界線，建立單一歐洲社會福利體系，在尊重各會員國

政經與社會等歷史經驗及發展條件的差異下，歐盟社會福利體系

意味著多元福利國家的共同體。值得注意的是，歐盟各會員國針

對社會公平問題所採取的解決方式雖然不盡相同，但在歐盟架構

下，其追求以不犧牲人性尊嚴為前提的經濟成長目標則是共通

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納入各項社會權利，顯示歐盟追求的是一

種具有歐洲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體系」與「多元社會福利模式」

的社會權利保障，頗具意義。

許耀明教授的論文〈歐盟關於結婚權與組成家庭權之保護:

從歐洲人權法院與歐洲法院相關案例談起> '從歐洲人權法院與

歐洲法院的相關案例，檢視結婚權與家庭權的保障要件;尤其針

對變性人與同性戀者權利的保護情況，以及適用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或第 12 條的可行性。論文研究發現歐洲人權法院解釋歐洲人

權公約第 12 條結婚權與組成家庭權的保障仍僅限於男女的規

定;第 8 條家庭生活保障也仍限於異性組成的家庭，因此變性人

與同性戀者目前仍較難透過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與第 12 條規定

受到保障。

論文指出上述針對變性人與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的限制，似有

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14 條禁止歧視的立法精神。同性婚姻制度

或其他同性共間生活關係，在某些歐洲國家已經合法化。歐盟目

前已擴大至二十七個會員國，在人員自由移動架構下，變性人與

同性戀者權利的保障日益受到重視。另外，歐盟法律是否得一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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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各會員國?又如何解決會員國問的衝突法與不同實踐問

題?這些議題不但涉及國際私法問題，同時也攸關歐盟與國際人

權法在變性人與同性戀者權利保障的文義解釋、理念創新、權利

建構與法律變遷，值得重視。

焦興鎧教授的論文〈歐洲聯盟禁止就業上性傾向歧視法制之

研究〉就歐盟禁止就業上性傾向歧視的法制，加以分析。論文討

論議題包括: (1)性傾向歧視議題在歐盟的發展背景，尤其是具特

殊的性傾向者在勞動市場所遭遇的各種歧視; (2)歐盟禁止就業上

性傾向歧視法制的發展情況及相關限制; (3)從批判觀點分析歐洲

法院對此類爭議所做四則相關判決的意義與影響; (4)歐盟禁止就

業上性傾向歧視法制的發展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

禁止就業上性傾向歧視在人權及勞工領域，乃是一項新興議

題。論文觀察指出防制就業歧視，尤其禁止就業上性傾向歧視法

制，乃是檢視一個國家基本權利與勞工權是否真正落實保障的一

項重要指標。歐盟針對禁止就業上性傾向歧視雖然遲至二000

年始頒布一項就業上平等待遇一般架構指令， 17 然而本項就業平

等待遇及禁止歧視的權利己於二000年同時被規範於「歐盟基

本權利憲章J '形成法律區域整合及超國家法律保障的一項典範，

值得台灣與其他國家在相關法制建構過程的借鑑參考。

盧倩儀教授的論文〈從人權角度剖析歐盟打擊非法移民之政

策〉乃針對近年來非法移民湧進歐盟所引發的相關問題，以及歐

盟政策如何回應加以研究，論文並以相關國際規範做為標準，評

估歐盟在相關規定與政策的人權表現。本文主要是以〈聯合國保

護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 (the United 

N ations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

17 CounciI Directive 2000/78 Establishing a General Framework for Equal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OJ 2000, L3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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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ies) 來比較歐盟有關非法移民政策的立法精神、規範內容、實際

成效，以及對普世價值人權的意涵與影響。

論文研究指出歐盟在其相關條約前言，揭示「人權j 保障的

重要性，甚至高舉為歐盟的一項核心價值，充滿理想主義，但是

歐盟在針對非法移民的立法及操作，實際採取「扼制、圍堵、防

範」的政策，其原因乃為了迎合會員國「國境安全j 或就業等社

經安全的考量。另外，歐盟會員圓皆不是前揭聯合國公約的簽署

圈，使歐盟未能依據該國際公約規定採取積極措施保護非法移民

的人權。會員國如果簽署前項公約，歐盟針對非法移民在採取相

關措施時，消極方面不得違反會員國的相關圓際義務。所以歐盟

及會員國在針對非法移民政策方面，目前與國際規範標準是不盡

相符的。

歐盟如何將人權保障範聞從歐盟公民延伸酒蓋至非會員國人

民，甚至外來非法移民，將是檢視歐盟人權的操作是否說一套做

一套或採敢雙重標準，以及人權在適用上是否得以實現其「普遍

性」精神的一項重要指標。歐盟打擊非法移民政策的實踐，局部

反映了人權的普世適用及有效實踐，預期將是一條漫長且不寧靜

的發展過程。

徐揮彥教授的論文〈從歐盟文化政策之發展與實踐論文化權

之保障:以文化多樣性為中心〉探討歐盟文化政策的發展背景與

法律規定及其在歐盟整合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男外，歐盟文化

政策的實踐又如何影響文化權的建構與內涵?歐盟文化政策與文

化權之間的關係與影響為何?在文化多樣性的架構下，歐盟的規

定與實踐又有何特色與影響?

歐盟條約前言揭示歐盟在強化歐洲各民族問團結的同時，將

尊重他們的歷史、文化與傳統，以追求「大同小異J (unity in 

diversity) 的目標。歐體條約第 151 條規定歐體應對會員國文化

的發展有所貢獻，包括維護具有歐洲特色的文化遺產，以及鼓勵

文學與藝術的創作。歐體的政策與行動並應將文化觀點納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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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促進文化多樣性。歐盟認為文化對於「歐洲認同」與歐洲

形象的建構，扮演重要角色，文化對歐盟的貢獻不下於政治與經

濟部門。事實上，歐盟目前也藉由文化、藝術成就發揮其世界性

的影響力。 18

歐盟人權政策從上述九篇文章不同面向的研析，具體顯示:

(1)歐盟已進一步落實人權的實施，因此設立了歐盟基本權利署，

歐盟人權體制因此更加完善。 (2) 歐盟人權政策目前的重點是保障

歐盟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包括財產權、結婚權

及家庭權、社會給付請求權利、禁止就業上性傾向歧視等例證;

同時已旁及促進女性、少數族群及難民的權利保障。 (3) 非法移民

方面，歐盟事實上也非常關注庇護與移民領域的人權，並積極對

抗種族主義、排外主義及其他形式對少數族群的歧視。歐盟基本

權利害於二00七年設立，即在執行上述人權保障政策。 (4) 歐盟

已注意並積極因應新的科技，尤其生物科技發展所引發的相關人

權問題，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與資訊隱私權相關法規即為例證 o (5) 

歐盟公民人權意識的高漲，積極主張參與式民主，促使人權的實

踐，得到更充分的發展，並旦使歐盟公民透過公民社會參與歐盟

相關決策，進一步落實並鞏固各項人權保障。消費者權利在歐盟

基改食品標示的規定與實踐即為一項例證。綜上所述，歐盟人權

政策大體上是完整有效並且紀錄良好，提供歐盟公民人權高標準

保障，以及透過對外人權對話與人權倡議，大大提高歐盟的國際

地位。

歐洲乃文藝復興與當代人權思想的發源地，歐盟人權政策的

推動有其內部的需求，以期更加貼近歐盟公民，並提高歐盟政策

的正當性。在人權的基礎下，歐盟將有機會從目前會員國的歐盟，

的洪德欽， <歐洲聯盟之理論與實踐:方法論之分析與研究> '沈玄池、洪袋、欽(主

編) , <<歐洲聯盟:理論與政策卜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民國八十七

年，頁 1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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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轉型為歐洲人民的歐盟。"對外而言，人權政策的實踐，有助

於歐盟在特定領域的國際論壇從事理念倡議、政策論述、規則建

構、法律輸出，以促進具有歐盟特色的人權理念的推廣與歐盟柔

性領導地位的建立。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歐盟將不僅是歐洲的歐

盟，而且是全球的歐盟，其將承載著人類未來人權普及與文明創

新的共同願景。

我國政府近年來持續推動各項人權政策，尤其是在與國際人

權標準接軌，同時重視相關人權法規的執行，以真正落實人權保

障。我國立法院己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分別完成聯合國

一九六六年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J (International Cove­

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J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1tural Rights) 之立法程序並經馬英九總統批准實施。 2。我政

府同時注意到兩公約人權保障的執行面，依據前揭「兩公約施行

法」第 8 條規定 I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將不符合規定

的相關法令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的制定、

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兩公約的施行因此得讓我國人

權大步邁進，提昇我圈人權標準，促進人權發展，重新融入國際

人權體系及擴展國際人權互助合作。歐盟目前人權政策重點在政

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權利;近年來同時重視促進女性、兒

童、少數族群，以及難民的權利。我國人權的實踐，因此與歐盟

人權政策若合符節，願應世界人權發展的主流趨勢，對提昇我圓

形象與國際地位，應有助益。

19 Francis Snyder,“The Unfinished Co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in­

ciples, Process and Culture," in J. H. H. Weiler and Marlene Wind (eds.), 
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m Beyond and the Stat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5-58. 

20 兩項公約條文內容詳見丘宏遠(編輯)、陳純一(劫編) , ((玩代國際法參考文
件)) ，是北:三氏，氏國八十五年十一月，頁 394-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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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的一項核心原則是普世相同的，亦即人人皆有人權，而

且是平等的。然而，人權在不同時期與不同地點，仍可能因各種

的理由，政府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被限制甚至剝奪。人權保障的實

現因此受到各國政策很大影響與制約。國際人權公約的執行與實

踐因此非常重要，一方面展示政府落實人權保障的決心;另一方

面人民得依據明確的國際人權標準主張權利。 21 兩公約將成為衡

量我國人權表現的重要國際評量尺度，對我國人權政策預期發揮

重大與深遠的影響。我國人權政策不但要考慮到結果，也須關注

其過程，不但是法律層面形式規定，也要重視政策層面的理念實

踐。人權據此才得發揮兼具本土性與國際性的實質保障。兩公約

的國內法化並賦予法律效力，強化了我國人權保障的國際標準，

乃我國向國際展現人權保障的最具體行動，具有高度形式象徵與

實質意涵。台灣以圓際公約為依據的人權立函，符合人權普世價

值理念，以及人權在區域與國際逐漸趨向的主流趨勢，促使台灣

人權實踐成為導引中國從事政治改革的典範，激勵中共建設一個

「以民為貴J '以人權保障為主軸的民主新中國。

21 Christian Tomuschat, Human R輛“. Bet，叩een Id.ωlism and R，ωlis1呃，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7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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